泰雅爾中會急難救助金申請辦法
1、 緣起
泰雅爾中會急難救助金，是針對遭逢一時急難之泰中牧者夫婦暨子女(含退休牧者)及時給予的臨時救助措施。有急難救助等各項需求，依據急難項目聯繫所屬區聯誼會並告知詳情，中委會依據情況給與救助。
2、 救助對象
泰雅爾中會牧者夫婦暨子女
3、 救助項目內容（中會年度預算新台幣50萬元，核定補助額度用罄截止。）
（一）醫療救助：因意外住院開刀者，由牧師自行提出相關申請書、診斷書
                、收據、匯入帳號。
（二）災害救助：遭遇水災、風災、地震、土石流等天然災害，導致損害
                重大，發給損毀救助金新台幣三萬元整。
（三）喪葬救助：遭遇意外事故而身故，發給喪葬救助金一萬元整。
    （三）傷病救助：罹患重病或重大意外之傷病，導致生活陷困者，發給傷病
                    救助金新台幣一萬元整。
    （四）生活救助：因特殊情況或變故生活陷困，發給生活救助金一萬元。
（五）意外救助：擔任中會公職之幹部因服事發生意外有就醫紀錄者，發給
                慰問金三仟元。
（六）就學救助：因牧者家中變故，導致子女無法繳交學費，繼續就讀者，
                發給就學救助金(一戶最多二名)一萬元。
4、 申請時間
以事實發生之日起6個月內發生者為限，同一傷病或同一事由，以申請一次為限 (申請救助項目由區聯誼會辦理。


申請應備文件
   （一）申請表
   （二）事實發生之日起3個月內遭受急難之證明文件。
1.天災（風災、水災、地震、土石流等），依據新聞或中央氣象局發報
  之日期為準，受災之照片。
2.火災：照片、火災證明、火場鑑識證明或消防隊的災害登記資料。
3.死亡：地方法院或醫院開立之死亡證明書、喪葬收據或足以佐證之
  相關費用支出文件。
4.重大事故：照片、報案證明、診斷證明。
5.房屋倒塌：照片、必要證明文件。
   （三）泰雅爾中會急難救助金之申請公文、表格(於中會網站下載範本)
   （四）其他：低收入戶證明、戶籍謄本、醫院診斷證明書正本、自費收據
               學費繳費單。
   （五）申請人指定之金融機構或郵局存簿封面影本。
5、 急難救助申請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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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作業流程說明：
1. 緊急災難發生後，由受助當事人(或以戶口一名作代表)填妥申請表格並附上相關證明文件（請參考以下事項），資料交至區聯誼會，並實際暸解狀況並關心。

2. 從事發當日起，需在六個月內提出申請，申請表格及相關證明文件寄送該區聯誼會審核。再由區聯誼會，附上公文寄至中會事務所，中委會若無其他意見，將直接撥款。
3. 經審核通過者，請區聯誼會準備受助當事人憑證或簽收領據以利出帳。
4. 遇有緊急重大特殊災難，應儘速聯絡所屬區聯誼會關懷。
5. 若有其他相關問題，請聯繫中會總幹事。

6、 泰雅爾中會事務所資訊
電話：037-993778。
傳真：037-992773。
地址：地址：364003 苗栗縣大湖鄉大寮村5鄰竹高屋47之1號。
電子信箱：pcttc1969@gmail.com。
